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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依據：內政部警政署核發各警察機關工作績優人員獎勵金作業要點。

二、目的：為激勵員工士氣，提高工作效率，爭取團體榮譽，對執行專案性或臨時交辦重要

    工作著有績效者，核發獎勵金。

三、核發對象：

    （一）本局執行警察任務及各項勤、業務之績優團體及直接出力之員工。

    （二）同一案件如有其他獎金申領規定，不得重複核發本項獎勵金。

四、核發獎勵項目及金額，依左列標準核發：

    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┬──┐

    │    核        發       項         目    │  核發金額單位：新臺幣  │備考│

    ├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┼──┤

    │（一）落實警勤區基本工作，有具體績效者：│每案核發：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1.發現逾期未報遷出、遷入、出生、死亡│個人：五百元至三千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登記，經依規定通報戶政事務所處理結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案可稽，每半年達四十件以上者。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2.辦理各種戶口查察業務競賽、評比、考│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核成績優良之個人及單位。每半年一次│第一名：二千元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，每次分局取前三名之個人，本局取前│第二名：一千元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三名之分局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第三名：五百元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團體：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第一名：一萬元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第二名：五千元          │    │



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第三名：三千元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3.對民眾請求協助、查尋人口及發掘危害│個人：五百元至三千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能即時處理有具體事蹟者。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（二）主動打擊消滅犯罪有具體績效者：    │每案核發：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1.受理報案積極，警網派遣迅速，指揮督│個人：五百元至三千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導管制確實，因而偵破重大管制刑案或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消弭重大災害者。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2.處理突發事件對預防犯罪有具體績效者│個人：五百元至三千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（三）執行取締、檢肅及查緝工作，有具體績│每案核發：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效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1.查獲經營電動玩具經依法沒入，一次查│個人：一千元至三千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獲十臺以上者始予獎勵，三十臺以上者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從優予獎勵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2.偵破人口販賣案件。                │個人：一萬元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3.查獲兒童、少年賣淫或從事營業性猥褻│個人：每名五千元至一萬元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行為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4.取締職業性大賭場著有績效者。      │個人：二千元至三千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（四）改善交通措施，對交通流量及交通秩序│每案核發：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有顯著績效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1.查報交通設施 (標誌、標線、號誌) 設│個人：五百元至三千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置不當，經提出改善建議獲採行，有案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可稽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2.規劃交通瓶頸改善措施，經採行對交通│個人：五百元至三千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流量及交通秩序有顯著績效者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（五）防救災害暨處理突發事件有具體成效者│每案核發：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1.及時搶救災害得宜，使人民生命財產免│個人：五百元至三千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遭嚴重損害確有具體效果者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2.執行重大特殊緊急救護工作具有績效者│個人：五百元至三千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3.處理消防安全上與人民生命財產有關之│個人：五百元至三千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突發事件具有特殊事蹟表現者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

    │    4.搶救災害奮不顧身，有具體事實者。  │個人：五百元至三千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（六）執行下列各項警察勤、業務或重大專案│每案核發：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工作有具體績效者：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1.訂定、修正主管法令規章或提報制（訂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）定、修正警政法規之研究建議，有具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體績效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(1)訂定或修正主管法令規章，內容縝密│個人：二千元至一萬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  完備理可行，經核定發布施行，有助│團體：一萬元至五萬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  於警政革新或推行者。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(2)主動提報制 (訂) 定或修正警政法規│個人：二千元至六千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  之研建議，內容周延具體可行，經上│團體：五千元至二萬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  級機關採納，有助於警政革新或推行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  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2.於國家舉行重要大慶典或重要公職人員│個人：二千元至八千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選舉期間，策劃周詳，措施得宜，圓滿│團體：一萬元至五萬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達成維護治安秩序之任務者。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3.主動策劃或提供警政興革之建議，或引│個人：三千元至八千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進有關警察之學術、新設施、新工具，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經採擇施行有良好績效，確有俾益警政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之革新進步者。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4.查辦重要案件，蒐證完整，認事用法，│個人：二千元至六千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公正明確，處理得宜，有優良具體事蹟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者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5.領導有方，策劃或督導所屬有關勤 (業│個人：二千元至八千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) 務，績效顯著，足資表率者。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6.對主辦業務革新推行，確有重大貢獻者│個人：二千元至六千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團體：一萬元至三萬元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7.代表警察機關或本局對外參加競 (比) │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賽，成績優良獲得前三名者。        │第一名：三千元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第二名：二千元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第三名：一千元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8.參加各種業務競賽、評比、考核成績優│個人：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

    │      良獲得前三名者。                  │第一名：二千元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第二名：一千元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第三名：五百元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團體：        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第一名：一萬元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第二名：五千元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第三名：三千元          │    │

    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┘

五、各單位（主管）應據實填報申請，不得有浮濫誇大之情事，倘經查不實，除予追繳已核

    發之獎勵金外，並從嚴議處。

六、本要點經報奉內政部警政署核備後實施。


